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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BA04 

項目名稱 市有財產產籍管理-財產減損(報廢、撥出及失竊) 

承辦單位 財產管理單位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查明財產減損係為依法報廢、撥出及失竊或部分報廢等之原因。 

二、 各項減損原因作業程序： 

（一） 報廢： 

1. 由保管(使用)單位提出報廢需求，或由財產管理人員本

於管理之立場，主動簽會保管(使用)單位後，將擬報廢

之財產彙整陳報機關首長，並依「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

核定金額表」規定辦理報廢程序。 

2. 擬報廢拆除財產為建築改良物者，如屬「臺中市市有財

產管理自治條例」第69條第1項第1款規定，已逾最低耐

用年限，並已傾頹有危險之虞或不堪使用者，應填具市

有房屋及附著物拆除改建 (報廢)查核報告表，依行政院

訂頒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金額表之規定，分級核定

完成報廢程序後減除帳卡；如屬「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

自治條例」第69條第1項第2款至第4款拆除報廢者，管理

機關應敘明理由，檢附計畫圖、說明書表1式3份，報經

主管機關核定後，再報由本府財政局函轉審計機關審

核。俟審計機關函復同意備查，始得拆除。並於拆除後，

始得減帳。如有殘料處分收益，並需俟殘料解庫後始得

減帳。 

（二） 撥出：本府各機關經管財產因本府其他機關、學校有公用

需要，經雙方同意移撥者，應由撥出機關敘明緣由函送上

級機關報府核定，俟接獲市府核准函後，由撥出機關填製

財產撥出(入)報告單送請撥入機關會章後辦理財產點交及

減帳作業。 

（三） 失竊：經管動產失竊者，應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

學校經管公有財物注意事項」規定流程，儘速向警察機關

報案並查明財物保管或使用人員責任等事項後，依上開規

定檢具「經管市有財物遺失、毀損、意外事故報損(廢、毀)

查核表」及相關文件1式3份，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再報

由本府財政局函轉審計機關審核。 

三、 審核財產減損案件時，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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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查明擬報廢之財產是否已超過使用年限。 

(二) 應依行政院訂頒之「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金額表」之

規定辦理。 

(三) 未達使用年限而須報廢者，應敘明事實理由報經主管機關

核定後，再報由本府財政局函轉審計機關審核。 

(四) 為失竊財產者，應注意財產管理單位有否依「臺中市政府

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經管公有財物注意事項」規定，立即向

警察機關報案及查明保管、使用人責任，並於事件發生翌

日起三個月內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再報由本府財政局函

轉審計機關審核。 

(五) 為財產撥出者，應查明有無檢具市府核准函及撥出(入)報

告單（經撥入機關會章）。 

(六) 珍貴動產、不動產之減損應依「中央政府各機關珍貴動產 

不動產管理要點」規定辦理。 

四、 財產管理單位，依行政院訂頒之「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金

額表」規定由機關首長核定或接獲市府、審計機關同意函後，

造具財產減損單連同核備文件，辦理財產減帳事宜。  

控制重點 一、 財產報廢是否確依「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68條至

第 71條規定及行政院訂頒之「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金額表」

規定程序，未達使用年限必須報廢或報廢金額超過 3,000 萬元

以上之財產，函送本府財政局函轉請審計機關審核。 

二、 失竊財產應注意財產管理單位有否儘速向警察機關報案，並查

明領用保管、使用人責任後，依限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再報

由本府財政局函轉審計機關審核。 

三、 財產減損經奉核定後，有無填造財產減損單辦理財產產籍之登

記。 

法令依據 一、 審計法（87.11.11）。 

二、 審計法施行細則（88.5.24）。 

三、 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102.2.6）。 

四、 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金額表（97.4.1）。 

五、 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107.6.27）。 

六、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經管公有財物注意事項（

100.1.31）。 

使用表單 一、 財產報廢單。 

二、 財產撥出(入)報告單。 

三、 市有房屋及附著物拆除改建 (報廢)查核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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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管市有財物遺失、毀損、意外事故報損(廢、毀)查核表。 

五、 財產毀損報廢單。 

六、 財產減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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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核使用單位提報已不
堪使用財產報廢需求 

審核財產是否已逾使用年限
及依報廢分級核定金額處理
程序 

核准 

編製財產減損單併
相關文件或備查函 

審核財產減損單及相
關文件或備查函 

核准 

辦理會計事務之
處理 

依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金額表規定，檢
附相關文件函送主管機關核定報由本府財政
局函轉審計機關審核，俟審計機關准予備查
後，依核定公文書填製財產減損單，並依規
定程序登入帳卡，註銷產籍 

辦理財產減損之登記 

一、動產依下列方式擇一處理: 
1. 變賣 
2. 再利用 
3. 交換 
4. 轉撥 
5. 銷毀或廢棄 
二、不動產依報廢計畫拆除 

依規辦理繳庫 

(機關名稱) 作業流程圖 
財產產籍管理-財產減損作業流程                                                                                 

A. 報廢財產部分： 

          財產管理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首長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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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 

結束 

 

報廢財
產有無
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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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撥入機關填送之撥
出（入）報告單 

核准 會計單位簽認 

簽報本府撥出財產同意函 

送請撥入機關會章並辦
理財產點交予撥入機關 

編製財產減損單併相關

文件或同意函 

 

審核財產減損單及相

關文件或同意函 

核准 

辦理財產減損之登記 辦理會計事務之處理 

B.撥出財產部分： 

撥出機關財產管理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首長 

 

 

 

 

 

 

 

 

 

 

 

 

                                      

                                         

 

 

 

 

                     

 

                              

                                                       

                

 

 

                      

 

 

 

準備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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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

各機關學校經管公有

財物注意事項規定檢

附相關資料 

審核相關文件及資料

是否依規定程序處理 

核准 

檢附相關資料函送主

管機關核定報由本府

財政局函轉審計機關

審核，俟接獲審計機

關核備函後，編製財

產減損單及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 

審核財產減損單及相

關備查函或文件是否

齊備 

核准 

辦理財產減損之登記 辦理會計事務之處理 

C.遺失（含失竊）、毀損或意外事故減損財產部分： 

    財產管理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首長 

 

 

 

 

 

 

 

     

 

 

 

 

 

                     

 

                              

                                                       

                

 

                                        

準備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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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財產管理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市有財產產籍管理 (財產增加、移動、增減值及減損)             

評估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

實 

未發

生 

不適

用 

一、 財產報廢是否確依「臺

中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

條例」第 68 條至第 71

條規定及行政院訂頒之

「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

核定金額表」規定程

序，未達使用年限必須

報廢或報廢金額超過

3,000 萬元以上之財

產，函送本府財政局函

轉請審計機關審核。 

      

二、 失竊財產應注意財產管

理單位有否儘速向警察

機關報案，並查明領用

保管、使用人責任後，

依限報經主管機關核定

後，再報由本府財政局

函轉審計機關審核。 

      

三、 財產減損經奉核定後，有

無填造財產減損單辦理

財產產籍之登記。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

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未發生」或
「不適用」；其中「未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
法評估者；「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
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控制重點未配合修
正之「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